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华油阳光（北京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18 年 11 月 15 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公司会议室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 

4.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：2018 年 11 月 8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

5.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曾闽山 

6.召开情况合法、合规、合章程性说明： 

本次会议的出席人数、召集、召开程序和议事内容均符合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

程》的规定，所作决议合法有效。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，出席和授权出席董事 5 人。 

董事刘连兴因工作原因出差在外缺席，委托牛海峰代为表决。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》，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拟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负责公司 2018 年年度财务报

告审计工作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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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授权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为充分发挥公司资金使用率，公司计划在不影响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，利

用闲置流动资金购买低风险、短期银行理财产品，单笔或任意时点累计购买理财

产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,000.00 万元（含 3,000.00 万元）,且上述额度可循环

使用。公司董事会授权总经理在单笔或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3,000.00 万元

（含）限额内审批,并由公司管理层负责具体实施，授权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

起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有效。 

具体内容详见公司《关于授权利用闲置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公告》（公告编

号：2018-023）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公司 2019 年度申请银行贷款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拟计划 2019年度内向银行申请单笔不超过 1,500.00万元（含 1,500.00

万元）或年度内总申请额度不超过 4,000.00 万元的贷款，贷款期限及贷款利率

具体以贷款合同为准。上述银行贷款如涉及到关联担保，且关联担保额度在 2019

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范围内，预计日常性关联交易公司已于第二届董事会第十

一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尚需提交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，若关联担保额

度超 2019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范围，超过部分公司将根据公司章程规定，重

新提交董事会及股东大会进行审议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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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仅审议申请银行贷款事项，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况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四）审议通过《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》，并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 

1.议案内容： 

根据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规划情况，公司对 2019 年度可能发生的日常

关联交易做出以下预计： 

（1）公司预计 2019 年度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兼总经理曾闽山以

其个人名下三套房产无偿为本公司从银行取得的贷款提供抵押担保，同时以个人

信用为公司贷款提供连带责任担保，总计担保金额不超过 2000万元。 

（2）为保证本公司生产经营的连续性及稳定性，公司拟 2019年继续租赁控

股股东曾闽山先生所有的位于北京市海淀区西直门北大街 32号院 2号楼 5层 501

室作为公司办公场所，租金参考周边商业楼宇出租价格确定，该项关联租赁金额

不超过人民币 100万元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4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，曾闽山为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、董事长兼总经

理，关联董事曾闽山对本议案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五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任命吕群为公司财务负责人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原财务负责人因个人原因辞去财务负责人一职，并由公司董事长兼总经

理曾闽山暂代财务负责人一职，根据《公司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现

经董事长曾闽山提名，任命吕群先生为公司财务负责人，任职期限自本次董事会

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届满为止。吕群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0 股，占公

司股本的 0.0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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吕群的个人简历如下： 

吕群先生，1970 年 7 月出生，中国国籍，无境外居留权，本科学历。2001

年 6月至 2004年 10月，就职于安徽长风农牧科技有限公司兼任安徽三宝饲料有

限公司，任财务总监；2004 年 11 月至 2007 年 4 月，就职于北京天空互联科技

有限公司，任财务总监；2007 年 5 月至 2015 年 11 月，就职于乾宸百合投资管

理有限责任公司，任财务总监；2015 年 12 月至 2016 年 8 月，就职于北京华美

达酒店管理有限公司，任财务总监；2015 年 12 月至 2018 年 6 月就职于北京唯

达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，任财务总监；2016 年 9 月至今，就职于山东润生保

险代理股份有限公司，任董事长。2018 年 6 月至今，就职于华油阳光（北京）

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，负责财务工作。 

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2016 年 12 月 30 日发布的

《关于对失信主体实施联合惩戒措施的监管问答》，截止本公告日，吕群先生不

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及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况，符合《公司法》等相关

法律、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况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六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8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》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拟于 2018 年 12月 03日召开 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，审议上述

部分议案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不存在回避表决的情况。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华油阳光（北京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》 

 



公告编号：2018-021 

 

华油阳光（北京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8 年 11 月 16 日  

 


